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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馮小剛執導的電影《我不是潘金蓮》是近年來叫好又叫座的法律

題材片，上映時被許多人拿來與張藝謀 1992 年導演的《秋菊打官司》做比

較，兩部電影雖然相隔 24 年，卻相同地涉及了中國農村、法律制度與官場的

題材，兩片同樣是描繪一般百姓與法律制度打交道的故事，故事主線都是一名

堅毅的農村婦女固執地追求「正義」的過程，同樣地讓觀眾思考在中國脈絡下

「何謂正義」以及「如何追求正義」之大哉問。

《秋菊打官司》電影改編自陳源斌的小說《萬家訴訟》（陳源斌，1992），

電影主角秋菊（鞏俐飾演）與丈夫萬慶來居住在陝西的小山村，慶來為了蓋房

子一事和村長發生爭執，慶來罵村長下輩子「斷子絕孫」，沒有男嗣的村長一

氣之下打了慶來，還踢傷了他的下體。被打傷的慶來好幾天躺在床上無法工

作，懷孕的秋菊找村長要個「說法」，但村長不肯認錯，秋菊於是投訴鄉派出

所。派出所的李公安為兩人進行調解，讓村長答應賠償二百元化解糾紛。村長

在給秋菊賠償金時刻意把錢灑在地上羞辱秋菊，秋菊沒有撿錢，而是決心尋求

政府給她公道。但是上一級的縣公安局卻裁決維持原來的賠償金，挺著大肚子

的秋菊只好前往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想盡辦法見到了市公安局長。市公安局決

定在原來的賠償金上再增加五十元。秋菊還是不服，市公安局長建議她走法院

程序，還推薦了一位律師。秋菊在律師協助下把案子提到了法院，但法院也還

是維持市公安局的決定，秋菊繼續上訴到中級法院。過年到了，秋菊難產，慶

來請求村長協助，村長號召大家在大雪紛飛中協力把秋菊抬到醫院。秋菊順利

產下一名男嬰，她和家人因此十分感謝村長，盡釋前嫌。然而就在孩子滿月

時，本來要前往滿月宴席的村長卻突然被警察帶走，原因是中級法院審查秋菊

的案子時，發現慶來的肋骨被村長打斷了一根，於是判決拘留村長十五天。錯

227
台灣人權學刊 第五卷第一期

2019 年 6 月   頁 227~234



台灣人權學刊 第五卷第一期

愕的秋菊追著帶走村長的警車，感到的是更多的不解與無奈。

《我不是潘金蓮》改編自作家劉震雲的同名小說（劉震雲，2012），電影

中的主角李雪蓮（范冰冰飾演）是一名江西南部農村婦女，因為希望在城內多

分一套房產，於是與丈夫秦玉河假離婚，沒想到丈夫在離婚後卻娶了另一名女

子。雪蓮心有不甘，到縣法院起訴，希望法官判定她與丈夫是「假離婚」，這

樣好讓她可以跟丈夫進行「真離婚」。但承辦法官王公道認定離婚有效，雪蓮

找縣長、市長申冤，結果卻被警察「喝茶」，被關押了好幾天。雪蓮後來找秦

玉河對質，要求他承認「假離婚」一事，秦玉河不理，還當著眾人譏笑她在結

婚時就已經不是處女，罵她是「潘金蓮」。雪蓮為此踏上「上訪」之路，到北

京向領導喊冤，指控判決有誤。一位首長被上訪的雪蓮攔下，聽到她的故事

後，便把相關的法院法官、庭長院長、縣長市長全撤了職，即便如此，判決結

果仍未改變。此後，雪蓮每年都趁「兩會」之際到北京上訪，擔心烏紗帽的地

方官員每年也想方設法阻止她上訪。十年後的一次上訪中，雪蓮得知了前夫因

車禍死亡的消息，頓時感到絕望，企圖上吊自殺，但被果園的老闆勸退。之後

雪蓮在北京開了一家小餐館，偶然遇到之前判決離婚有效的法官王公道，雪蓮

對他透露，其實當初假離婚，是因為與丈夫懷了第二胎，為了規避一胎化政

策，保住肚子裡的孩子才辦理假離婚 1，但沒想到前夫卻趁機與別人結婚，自己

氣到流產，之所以不斷上訪，其實是為了幫失去的胎兒爭一口氣。

壹、秋菊與雪蓮的「正義」？

張藝謀和馮小剛拍片的出發點或許不同，2 但兩部片都環繞著女主角追求

「正義」的曲折過程。為什麼秋菊和雪蓮這麼執著（許多人甚至會覺得她們是

無理取鬧）？她們想要的「正義」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了解秋菊和

雪蓮所處的中國農村社會文化脈絡。

秋菊想要的正義不是丈夫被打傷後數日無法農作的經濟上損失賠償（秋菊

1 在中國一胎化的政策下，有些夫妻假離婚之後再與他人辦理假結婚，以便生第二胎。

2 張藝謀在一次訪問中提到，他拍攝《秋菊打官司》其實表達的是一個觀點：個人對自身利益的保

護。而馮小剛在專訪中提到：「（劉震雲的）小說出版以後我就想拍電影。當時我就想，關鍵是要

有個抓手，怎麽來解讀這個故事。我覺得可以緊扣著依法治國這個理念，這是一個關於幹部要不

要有擔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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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村長侮辱性的賠償，她說：「錢不錢麼，無所謂了。」），她譴責的甚至

也不是村長打斷丈夫肋骨的暴力行為，秋菊對村長說：「你是村長�，再咋說也

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秋菊也對李公安說：「他是村長，打兩下也沒啥，他

也不能隨便往那要命的地方踢。」

秋菊要討的「說法」究竟是什麼？對此，中國法學界有許多討論，按照法

學教授凌斌的解讀：「秋菊要討的『說法』，不是尋常意義的『賠禮道歉』，而

是讓一個『公家人』，讓一個『幹部』給她賠禮道歉」（凌斌，2011）。電影中

村長之所以與慶來起爭執，是因為慶來要求村長准許他蓋房子，而村長一直不

肯，秋菊肯定村長作為村內領導有相當的權威和權力，為了管理村裡公家事

務而與慶來起爭執，似乎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接受（「他是村長，打兩下也沒

啥」），但是秋菊說「再咋說也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

秋菊在意什麼？趙曉力教授的觀察相當細微（趙曉力，2005）：懷孕的秋

菊或許最擔心的是，萬一這第一胎生下來是女嬰的話，以後要再生男孩要靠丈

夫的生育能力 3，而村長這麼一踢，恐怕會影響萬家後代子嗣香火傳承的重大問

題！所以秋菊感到生氣，要跟村長討個「說法」。秋菊所謂的「說法」就是希

望村長能夠承認錯誤，往未來想，如果以後秋菊真的沒生出男嗣的話，至少也

可以理直氣壯的怪到村長那「要命」的一踢，而不是怪到秋菊的肚皮上！這也

是為什麼在村長的幫忙下，順利生下男嬰的秋菊感激村長都來不及，哪還打算

追究過去的事。

在《我不是潘金蓮》中，雪蓮追求的正義是要糾正與前夫的假離婚，她希

望法院判定離婚無效，好讓她可以再回復婚姻關係跟丈夫進行真正的離婚。觀

眾可能對於雪蓮的邏輯有些困惑，畢竟到頭來不就是離婚的結果，何必兜一大

圈？其實從雪蓮的角度想，這是她採取主動權的作法，照她的解決方式，她就

不會是一個「被離婚」的女人，而是一個主動把負心漢給離了的女人。

但法院認定離婚有效，雪上加霜的是前夫還當著眾人罵她是「潘金蓮」。

中國農村裡面人際關係緊密，人多嘴雜，被前夫說是「潘金蓮」，雪蓮恐怕一

輩子都抬不起頭來。所以她要糾正這樣的說法，她認為官方可以還她清白，於

3 雖然中國實施一胎化政策，但通常在農村中，如果第一胎是女嬰，可以允許生第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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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坐在官府門口，頭上拿了個「冤」的大紙板攔截出入的官員。電影最後透

露，雪蓮假離婚真正的原因，其實是為了一胎化政策下保住肚子裡的第二胎

（和《秋菊打官司》一樣，一胎化政策都影響了女主角追求正義的決定）。

同情雪蓮的首長把相關官員全撤了職，但還是沒解決雪蓮心理的「冤」：

前夫假離婚後與第三者雙宿雙飛，自己卻落得了潘金蓮的罵名，而第二胎也

流產。十年後秦玉河車禍過世，雪蓮覺得再也無法平反離婚有效的判決，無法

得到前夫的道歉，無法擺脫「潘金蓮」的罵名，無法為失去的胎兒討公道，前

夫的死讓過去十年的上訪成為徒然，可以說雪蓮失去了重要的十年，失去了定

義她人生的目標，所以她才企圖自殺，自殺未果後搬到北京，遠離家鄉的傷心

地，遠離過去李雪蓮的人生。

從兩部片可以觀察到，秋菊和雪蓮的正義觀很質樸――因為質樸，所以普

世：即便兩人都不懂法律，她們覺得對方做錯了事，自己受了委屈，法律制

度（或法律制度代表的更高權力）應該還她們公道，這是一種直觀的「權利意

識」（即便這種權利意識的背後都被傳統的社會文化所束縛，包括秋菊重男輕

女的觀念以及雪蓮找上法官送禮攀關係希望影響判決）。她們企求的不是實質

的金錢賠償，甚至也不是官員下台負責，這些東西都不能消弭她們心中的冤

屈。秋菊擔心的子嗣問題以及讓雪蓮傷心的流產都非雞毛蒜皮的小事，這也是

為什麼秋菊會挺著大肚子千里迢迢進城尋求救濟，而雪蓮一上訪就是十年。

貳、法律制度的「正義」？

然而，秋菊和雪蓮的冤屈在法律制度中得到解決了嗎？顯然沒有。那

麼，法律制度出了什麼問題？在電影中似乎也很難指出法律制度的錯誤，我

們甚至可以看到兩部電影――尤其是《秋菊打官司》把中國的法律制度理想

化（Cohen and Cohen, 2007）：在秋菊尋求法律救濟時，當地公安想辦法為她

調解，市公安局長和藹親切地接待她，甚至鼓勵她上法院挑戰公安局的決定，

還給她建議律師。在秋菊發現竟然是公安局長到庭應訴時（而不是她要討個

「說法」的村長），公安局長還安慰侷促不安的秋菊，對她解釋因為她提起的

是「行政訴訟」，所以作為行政訴訟相對人（市公安局）的首長才會出庭，要

她放心。張藝謀拍片時，中國《行政訴訟法》才剛通過沒兩年，張藝謀對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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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長這個角色的處理，某程度上是幫中國政府「普法」，讓公安局長在電

影中耐心地為觀眾解釋為什麼民可以告官。電影中讓公安局長到法院出庭，是

中國政府宣傳「告官見官」的理想狀態，但是實際上，民告官案件首長積極應

訴的情況寥寥無幾。

法律制度如果沒問題，那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蘇力教授對《秋菊打官

司》的討論發人深省：「中國當代正式法律的運作邏輯在某些方面與中國的社

會背景脫節了」（蘇力，2004），秋菊原本要的只是一個「說法」，希望討到

「說法」後能夠回復到以前的社會生活，與村長和平共存，甚至就在她已經不

打算追究之際，從外國移植過來的法律制度卻追求了其所認為的「正義」（打

斷慶來肋骨的村長根據法律必須被處以行政拘留）。蘇力提到：「在秋菊的案

件中，那種正式的法律干預…不僅沒有令當事人滿意，而且帶來了更為嚴重的

後果：損害了社區中原來存在的儘管有糾紛但能互助的社會關係」。（同上）

蘇力的反思和批判其實涉及了每個正式法律制度在轉型的社會中（尤其是

繼受西方法制的國家）不免面臨的挑戰：法律制度底下的「正義」與當地傳統

社會文化脈絡下的「正義」是否格格不入？什麼時候我們應該期許現代法律制

度改變傳統社會文化，追求保護人民權利的理想狀態？什麼時候我們應該改變

法律制度來包容傳統社會文化，好讓法律制度能滿足社會需求？

回到雪蓮的故事，法律制度為什麼沒有給雪蓮她想要的救濟呢？雪蓮要

「假離婚」的判決因為證據不足敗訴了，所以她不斷針對判決上訪。4 在雪蓮眼

中，政府官員比法院權力更大，或許可以說，「人治」比「法治」更大，這相

當符合中國現實，首長可以一聲令下把所有下級官員和法院院長庭長全部撤

職。雪蓮認為，代表著最高權力的政府可以為她洗刷冤屈，然而，她上訪途中

被廂型車帶走關押了好幾天（電影還打出雪蓮被請「喝茶」的字幕）5，之後的

上訪也屢次遭到「截訪」，然而雪蓮卻沒對上訪失望，她希望北京的領導人跟

4 此外，雪蓮在意的事情之一是被前夫當眾罵「潘金蓮」，那麼，她為什麼沒有對前夫提出「公然

侮辱」的控告，在檢察官起訴之後再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賠償（包括請求登報道歉和精神慰撫金賠

償）？電影中沒有說明。

5 范冰冰飾演的雪蓮在電影中被「喝茶」，而現實生活中的范冰冰在 2018 年因涉逃漏稅問題，「被

失蹤」四個月，後來在微博上發出「致歉信」，表示「沒有黨和國家的好政策，沒有人民群眾的

愛護，就沒有范冰冰」，對於逃稅問題「深感羞愧」。

231



台灣人權學刊 第五卷第一期

那些截訪她的地方領導不一樣，可以真正為她主持公道。

相較於中國眾多被關在「黑監獄」接受「法制培訓」的訪民們，雪蓮的遭

遇還算幸運，官員們對她的態度也相當客氣。然而，即便所有的官員對雪蓮上

訪都懼怕三分，卻沒有人可以真正解決她的問題，反而，層層官僚為了保住自

己的烏紗帽，無不想盡辦法阻止雪蓮上訪。對此，馮小剛說：「這作品裡沒有

任何一個壞人，就像我們最後的臺詞說，各級官員沒有任何一個人想刁難李雪

蓮，但為什�這事越辦越糟？李雪蓮走了還有王雪蓮、劉雪蓮……。」這些雪蓮

們，為了冤屈不斷上訪，不斷被截訪、被關押，冤屈也像雪球越滾越大。

參、父權的農村、父權的官場

值的一提的是，兩部電影除了秋菊和雪蓮外，其他配角幾乎全是男演員，

秋菊故事中管事的村長、民警、公安局局長、法院法官、律師，以及雪蓮故事

中的法官庭長、院長、市長、縣長與首長，通通都是男性。兩部電影在某種層

次上凸顯了在父權結構中女性的反抗，即便電影中的秋菊和雪蓮都不是女性主

義者的代表，而其觀念也都受到父權結構的影響。

在父權社會中，秋菊打官司成了所有人譴責的對象，除了陪她上城市的小

姑之外，秋菊的舉止被大家認為太過分，連丈夫都不支持她。雪蓮則是在父權

的官場不斷受到打壓，這麼多的法官和官員從來沒有人試圖了解雪蓮的委屈與

需求，每個人都希望雪蓮不要上訪，就此息事寧人。秋菊在意村長踢了他丈夫

「要命的地方」可能影響夫妻日後生育，而雪蓮氣憤假離婚變真離婚，使她失

去了肚子裡的孩子，還被譏笑為「潘金蓮」，這些女人的委屈在父權的農村、

父權的官場裡看來是小題大作，那麼女人追求正義的過程被看做是無理取鬧，

也就不足為奇。

《秋菊打官司》和《我不是潘金蓮》除了故事精采，提出令人深思的問題

之外，電影的藝術表現也各具特色。《秋菊打官司》如實呈現了中國農村的質

樸景色，後來在熙來攘往的城市中，秋菊迷惘的神情――不僅對於人生地不熟

的城市，也對法律制度感到迷惘――為整部電影留下了經典的畫面。《我不是

潘金蓮》則是像精雕細琢的中國山水畫一樣，復古的色調有一種安靜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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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馮小剛大膽地用了圓形和方形畫面拍片，雖然觀眾看了兩個半小時的小

畫面後或許也會覺得很吃力，但是不得不承認導演處理圓形和方形畫面的轉換

特別有趣。馮小剛刻意在雪蓮的江南家鄉用了圓形畫幅，凸顯中國古代文人畫

風格，當鏡頭跳到北京時，則又轉成方形一比一的畫面，馮小剛自己說：「中

國會用方圓兩個字來形容規矩規則，所以我覺得用方圓的轉換來表現這個故事

特別好。中國過去幾千年來是一個人情社會，這個圓就是要把所有的事做得很

圓滑，不像法律是帶有很強的約束性和規則、是硬線條的。李雪蓮的故事就是

中國社會從人情社會向法治社會的過渡期出現的故事。」

這個過渡期當中許許多多秋菊與雪蓮的故事，充滿著傳統社會與現代法制

的衝突，兩部電影透過農村的日常生活探討了這些重要問題。本期人權學刊出

版時，正值六四 30 週年，雖然《秋菊打官司》和《我不是潘金蓮》描述的事

件再也平凡不過，但與六四重大歷史事件類似的是，他們同樣扣問著正義與法

律的議題，在六四 30 週年之際重新欣賞兩部電影，感觸特別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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